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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资质认定 

申报材料清单 

（征求意见稿）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715号令）、《报

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第 2号令）等规定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报废机动车

回收企业资质认定申报工作，省商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

场监管局共同制定江苏省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资质认定申报材

料清单如下。 

一、设立申请报告（应当载明申请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住所、拆解场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内容） 

1.《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认定设立申请报告（2020年版）》。 

2.企业关于拆解场所等内容的补充说明，请附： 

（1）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文件复印件。 

（2）厂区设计总平面图、车间内部布局图（图中标明各区

域面积、流水线工位）。 

（3）现场照片，包括：厂区大门；管理区；未拆解的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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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贮存区；拆解作业区；产品（半成品）贮存区；污染

控制区（危险废物仓库及各类废物的收集、贮存和处理区）。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2.3

条、4.2.4条、第 4.2.5条、第 4.2.6条、第 4.2.7条，企业应

严格执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建设用地标准，具

备拆解场地、贮存场地和办公场地，拆解场地和贮存场地（包

括临时贮存）的地面应硬化并防渗漏，满足 GB50037 的防

油渗地面要求，拆解场地应为封闭或半封闭构建物，应通风、

光线良好，安全环保设施设备齐全。贮存场地分为报废机动

车贮存场地、回用件贮存场地及固体废物贮存场地。固体废

物贮存场地应具有满足 GB18599 要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设施和满足 GB18597 要求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拆解

电动汽车还应该具备电动汽车贮存场地、动力蓄电池贮存场

地和动力蓄电池拆卸专用场地，场地应设有高压警示、区域

隔离及危险识别标志，并具有防腐防渗紧急收集池及专用容

器，用于收集动力蓄电池等破损时泄漏出的电解液、冷却液

等有毒有害液体，电动汽车贮存场地应单独管理保持通风。

动力蓄电池贮存场地应设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仓库及高压

输电线路防护区域以外，并设有烟雾报警器等火灾自动报警

设施。动力蓄电池拆卸专用场地地面应做绝缘处理。 

根据《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第 5章，企

业应经过环评审批，选址合理，有封闭围墙及门，道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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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破损，厂区划分适合企业的设计拆解、破碎能力并有明确界线

和标识，满足防渗、油水收集、防雨、防风要求，实行清污分流，

有消防设施和疏散通道，具有防污机制和事故应急预案。】 

二、申请企业《营业执照》 

最新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经营范围应含有“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三、申请企业章程 

企业章程及修正案复印件。 

【章程及修正案复印件的内容和形式应符合《公司法》规定

并已生效。】 

四、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或护照等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五、经营场地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证明或租期 10 年以上

的土地租赁合同或土地使用权出租合同及房屋租赁证明材料 

1. 经营场地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自有或租赁场地的企业均应提供，复印件需清晰完整，包

括宗地图。】 

2. 租赁合同复印件。 

【租赁场地的情况下提供，合同应形式完整，明确地块位置、

面积、租期等信息。】 

【按照《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4.2.1a)条和

4.2.1b)条，企业选址符合所在地城市总体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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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GB50187、HJ348的选址要求，不得建在城市居民区、

商业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内，并避开受

环境威胁的地带、地段和地区。土地性质应是工业用地，权

属证书及合同的原件需在专家现场验收时提供给专家组查

看。】 

六、申请企业购置或以融资租赁方式获取的用于报废机

动车拆解和污染防治的设施、设备清单，以及发票或融资租

赁合同等所有权证明文件 

1.设备设施清单。包括： 

（1）一般拆解：必须包含室内或有防雨顶棚的拆解预

处理平台（如预处理工作台等），车架（车身）剪短、切割

设备或压扁设备（如等离子切割机、大力剪、打包压块机等，

不得仅以氧割设备代替）。 

（2）安全设施：必须包含安全气囊直接引爆装置或者

拆除、贮存、引爆装置（如安全气囊引爆器等）、满足 GB50016

规定的消防设施设备（如灭火器、消火栓、消防井、消防池、

消防沙等）、应急救援设备（如紧急洗眼器等）。 

（3）环保设施：必须包括满足 HJ348 要求的油水分离

器等企业建设环境保护设备（如废水收集管道（井）、油水

分离器等）、配有专用废液收集装置和分类存放各种废液的

专用密闭容器（如放油机、接油机、油液贮存容器等）、机

动车空调制冷剂收集装置和分类存放各种制冷剂的密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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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如制冷剂回收机、钢瓶）、分类存放机油滤清器和铅酸蓄电

池的容器（如机油滤清器存放箱、铅酸蓄电池存放箱等）。 

（4）电动汽车拆解设备（拆解电动汽车的企业需要具备）：

必须包含安全评估设备（如绝缘监测设备、温度探测仪等）、动

力蓄电池断电设备（如断电阀、止锁杆、保险器、专用测试转换

接口、高压绝缘棒等）、动力蓄电池拆卸设备（如绝缘吊具、夹

臂、机械手、升降工装设备等）、防静电废液、空调制冷机抽排

设备（如防静电绝缘真空抽油机、防静电塑料接口制冷剂回收机

等）、安全防护及救援设备（如绝缘电弧防护服、防砸绝缘工作

鞋、高压绝缘手套、防高压电弧面罩、防护头盔、球囊面罩、耐

酸/耐碱工作服、防有机溶剂手套、专用眼镜、防毒面具、绝缘救

援钩、医用急救箱等）、绝缘气动工具（如绝缘气动扳手等）、绝

缘辅助工具（如绝缘承重货架、专用绝缘卡钳、绝缘剪等）、动

力蓄电池绝缘处理材料（如专用耐高压耐磨布基绝缘材料、绝缘

灭弧灌封防打火胶等）、放电设施设备（如充放电机、盐水池等）。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3.1b)条、

4.3.1c)条、4.3.2条、4.3.3条、4.3.6条，以表格形式分类列出，

列明设备名称、数量、金额、发票号或合同编号，附主要拆解设

备和污染治理设施设备摆放状态及设备铭牌照片。】 

2.设备发票。 

【复印件应清晰，按清单顺序排列，附设备照片。】 

3.融资租赁合同。 



—6— 
 

【根据《民法典》第 736条，融资租赁合同应采取书面

形式，内容一般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

检验方法，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

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款。】 

七、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文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环评批复。 

八、申请企业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名单 

1.高管人员名单。 

【明确姓名、职务。】 

2.专业技术人员名单。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4条，

资格证书种类应包含“报废汽车拆解工资格证”“报废汽车

拆解工（新能源）资格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环保管理

人员”。进行电动汽车拆解的企业还应包括“动力蓄电池贮

存管理人员”“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名单应明确姓名、

工种、资格证书编号、社保账户编号。】 

九、申请企业拆解操作规范、安全规程和固体废物利用

处置方案 

1.拆解操作规范。包括以下方面： 

（1）报废车辆回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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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5章，收到

报废机动车后，应检查总成部件、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的密封、

破损情况，对泄漏的总成部件或漏电的电池电极进行相应处理。】 

（2）回收车辆贮存规范。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6.1条，车

辆避免侧放、倒放，叠放不超过 3层，大车单层平置。电动车拆

卸电池前不应叠放，应单独贮存，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事故车、

电池破损车应隔离贮存。】 

（3）拆解作业程序（应根据机动车生产企业的拆解手册制

定拆解作业程序，按拆解传统燃料机动车和电动汽车分类列出，

包括预处理、拆解等基本环节，体现拆解工艺）。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7.2.1 条，

传统燃油车拆解必须包含预处理（a.排空废液；b.拆除铅酸蓄电

池；c.回收空调制冷剂；d.拆除油箱、燃料罐；e.拆除机油滤清

器；f.引爆安全气囊；g.拆除催化系统）。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7.3.1条、7.3.2

条，电动汽车拆解必须包含：A.动力蓄电池拆卸预处理（a.检查

车身有无漏液、带电；b.检查动力蓄电池布局、位置、接口；c.

检测电池电压、温度，评估安全；d.断开电池高压回路；e.用防

静电工具排空废液；f用防静电设施回收制冷剂）；B.动力蓄电池

拆卸（a.拆卸电池阻挡部件；b.断开电缆，拆卸不同位置的电池；

c.收集液冷散热电池的冷却液；d.绝缘处理电池外露线束和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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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标明绝缘状态；e.收集驱动电机总成内残余冷却液，拆

除电机）。】 

（4）拆解岗位职责。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4条，

上岗人员经过岗前培训，具备规范拆解、环保作业、安全操

作能力。配备专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环保管理人员，持证

上岗。电动汽车拆解企业应配备电池贮存管理人员及电工特

种作业人员，具有电池防火、防泄漏、防短路知识，在汽车

生产企业提供的拆解信息或手册指导下拆解。拆解工位应安

排合理，岗位职责明确，符合拆解工艺，附工位安排图。】 

（5）电子信息管理制度和监控系统方案。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5.1b)

条，电子信息档案必须包括：固体废物的来源、种类、产生

量、产生时间及处理（流向）等数据，录入“全国固体废物

管理信息系统”或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建与其联网的相

关系统，危险废物处理信息保存期限 3年。根据《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回收拆解企业应建立生产经营

全覆盖的电子监控系统，录像保存至少 1年。】 

（6）环境和污染控制规范。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7条，

报废机动车拆解过程应满足 HJ348中所规定的清污分流、污

水达标排放等环境和污染控制的相关要求，应满足 GB1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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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 2 类声环境功能区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要

求。】 

2.安全规程。包括以下方面： 

（1）满足 GB/T33000要求的安全制度。 

（2）水、电、气等安全使用说明。 

（3）安全生产规程（安全设施使用规程、回收车辆及拆解

零部件的贮存、移动安全措施规范、作业人员防护、监督人员监

护）。 

（4）防火、防汛、应急预案。 

（5）安全气囊组件引爆区照片。 

（6）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标志设置照片。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6条，拆

除的安全气囊组件应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仓库及高压输电线路

防护区域以外引爆，并在引爆区设有爆炸物安全警示标志和隔离

栏。带电操作应做好安全防护，有专人监护，转移电动汽车、动

力蓄电池应固定，防止碰撞、跌落。场地内安全标志应满足

GB2984要求。对接触汽油、噪声、手传振动、粉尘、电工、压

力容器等作业人员进行监护。消防设施设备应满足 GB50016 规

定。】 

3.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案。包括以下几方面： 

（1）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固体废物清单列表；表中包括：

种类、代码、数量、自行或委托、去向（利用处置单位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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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拆解工艺产废环节的废物收集方式，采取的污染

防治措施等。 

（3）企业内部贮存情况（贮存场所、标志标识、包装、

污染防治措施等）。 

（4）运输方式、委托利用处置单位情况（废钢废铁、

五大总成、回炉废物、废矿物油等固体废物分类别的处置协

议、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单位资质证明等。涉及销售固体废物

的，应体现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最终用户需取得资质的应

提供资质证明；涉及五大总成再制造的，需提供再制造企业

的营业执照、产品执行标准、产品质量证明材料、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文件）。 

（5）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机制（专人负责制

度、污染防治制度、处理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等）。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4.7条，

企业应实施满足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的环境管理制度，

对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严格按有关规定管

理。 

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第 6.2 条，

固体废物的贮存设施建设应符合 GB18599、GB18597、

HJ2025 的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及包装物应按

GB15562.2进行标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及包装物的标志应

符合 GB18597 的要求，所有固体废物避免混合、混放。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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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处置固体废物，不应非法转移、倾倒、利用和处置。不同类型

的制冷剂应分别回收，使用专门容器单独存放。废弃电器、铅酸

蓄电池贮存场地不得有明火。容器和装置要防漏和防止洒溅，未

引爆安全气囊的贮存装置应防爆，并对其进行日常性检查。对拆

解后的所有固体废物分类贮存和标识。贮存方法见《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附录 B.1。】 

备注：“【】”中列明的内容是对申报材料内容和形式的具体

要求。 


